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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青报：李彦明被处死
刑，缓期两年执行，这个判决
你知道吗？

王本余：我已经知道了。
北青报：怎么知道的？
王本余：法院审的时候，

我就过去了，后来我就知道最
后是死缓。

北青报：当时在法庭上你
是怎么说的？

王本余：让我去作证。在
法庭上，李彦明说他不知道杀
人的事情，不承认是他杀的。
我当时说的什么，具体也记不
清楚了。

北青报：您在监狱待了多
少时间？

王本余：差两个多月就19
年了。

北青报：在监狱里有没有
申诉过？

王本余：进监狱一段时间
后我就开始写了申诉，说人不
是我杀的，但监狱里的人都不
相信，还说我不好好改造。
1997年我就开始写了，总共写
了 3 次，但他们就是不相信
我，压着没有往上交。后来李
彦明被抓了，他们才开始相信
我。

北青报：冤情洗脱的那天
怎么想的？

王本余：我当时就地哭了
起来，高兴坏了。真的，就跟
做梦一样，没想到我的案子能
翻过来。当时大哭一场，总算
盼到这一天了。

北青报：您获赔了 150
万，这些钱打算怎么用？

王本余：基本上都被亲戚
朋友借走了。

北青报：现在身体还好
吗？

王本余：肯定不好啊。监
狱里条件不好，对我身体伤害
太大了，我现在骨头疼，眼睛
也不好，什么也干不了。

北青报：女儿还好吗？
王本余：挺好的，她后来

嫁到福建去了，现在我外孙也
有了。

北青报：现在平时都干什
么？

王本余：我现在就一个
人，在遂宁住。平时也不干什
么，年龄有点大了。我不抽烟
不喝酒不打牌，政府还给我办
了五保户，每个月有 200多块
钱，也够我花了。

北青报：还有其他亲人
吗？

王本余：父母都在我蹲监
狱的时候过世了。母亲是去
年7月12日去世，在我回来前
的 11天时去世了，她临死我
都没有见上一面。

北青报：从监狱出来之
后，有人给你道过歉吗？

王本余：当年的一位姓段
的审判长跟我道过歉，他说让
我受委屈了，对不起你，那样
判是当时的政策，他也没办
法，放到现在就不会出现这样
的情况了。我也很感谢他，当
时没有要我的命，我才能出
来。

北青报：对其他办案的
人，你有什么想说的？

王本余：当年那些办案的
警察，如果不是他们我肯定不
会在监狱里蹲这么长时间。
他们一点担当责任的勇气都
没有，我希望国家一定要追究
他们的责任，人命关天的事情
不是小事情，怎么能马马虎虎
就办了。 （据北京青年报）

“杀人者”王本余冤狱18年昭雪
真凶被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1994年底，40岁的四川人王本余被牵进一起8岁幼女的奸杀案，后因强奸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2012年北京警
方将真凶李彦明抓获。后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改判王本余强奸杀人罪名不成立，王本余被释放，并获得150万元赔偿金。

近日，该案的真凶李彦明被北京二中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对于这个判决结果，当北京青年报记者3

日拨通王本余的电话时，他在电话那头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知道了。”

1994年，40岁的四川遂宁人王
本余带着 6岁的女儿在内蒙古打工，
这是他从河北到内蒙古包头蹬三轮
车挣钱的第三个年头。

之前，在货仓卸货时他认识了河
北籍装卸工李彦明，两人一起住在一
个出租屋内。当年的 12月 16日傍
晚，蹬了一天三轮的王本余刚回到出
租屋，同屋的李彦明走过来告诉他：

“我杀了个小女孩，你不要报案。”听
到这事，王本余当时就惊呆了。趁王
本余惊魂未定之时，李彦明要求王本
余帮助自己处理尸体。

对于当年为什么没有直接选择
报警，王本余说当时李彦明先是威胁
他不要报案，不然就杀了王本余和他
女儿，紧接着李彦明又跪下来求他说
自己家里还有妻子儿女，不要他报
警，“他当时就跟我说如果我敢报警
就杀了我和我女儿，然后他自己就逃
跑。”

李彦明的威胁让王本余又惊又
怕，他没敢报警，并帮助李彦明处理
了尸体。当天晚上 9点多，他蹬着装
有小女孩尸体的三轮车，李彦明坐在
三轮车上，两人将尸体拖到了离出租

屋10多里外的郊外抛尸。
案发当天，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东河区居民王伟（化名）8岁的女儿王
蕾（化名）去上学，但直到晚上也没回
来。家人四处寻找不见踪影，于是报
警。

第二天早上，王本余发现李彦明
不见了。当晚，因有强奸杀人嫌疑，
王本余被包头市公安局东河分局带
走。后王本余带领侦查人员在一处
公路涵洞内找到了小女孩的尸体。

“审讯时，我说人不是我杀的，是李彦
明杀的，可他们都不相信我。”

1995年3月，侦查机关将该案移
送审查起诉，包头市检察院办案人员
讯问王本余并走访证人后，要求侦查
机关补充侦查。该院认为，认定王本
余奸淫的证据不足，要求补充技术鉴
定；认定王本余犯罪的直接证据没
有，且不能排除李彦明的嫌疑，应传
讯李彦明查证核实。

1996年 11月，内蒙古自治区包
头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庭审
中，王本余辩解称，人不是他奸淫杀
害的，而是李彦明所为；自己只是帮
着把尸体拉上，由李彦明抛在涵洞
内。“我只顾蹬着三轮车，尸体连碰也
没碰。”

根据媒体的报道，当年王本余的
辩护人、包头市昆都仑区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永平认为，指控王本余犯奸淫
幼女罪缺乏确凿有力的证据，“未从
任何物证或被害人身体上提取出一
枚被告人的指纹”；李彦明具有重大
作案嫌疑，王本余为本案从犯，“王本
余多次供述与其在一起居住的李彦
明是本案真正罪犯。”

据了解，王本余案发后共有 10
次供述，除了2次有罪供述，其他8次
均指证李彦明杀人。“但办案的人都
不相信我，后来他们就对我刑讯逼
供，我扛不住了就招认了。”王本余
说。后经过包头法院审理，法院判决
确认了以下事实：1994年 12月 16日
13时 40分许，包头市东河区红海一
小幼儿班女学生王蕾上学途中，租房
居住在学校附近的王本余以给“吃

糖”为诱饵，将王蕾骗入家中，把其按
在床上，强行实施奸淫。其间，王本
余猛掐王蕾颈部，致其窒息而死。而
后，王本余将王蕾的尸体塞入竹筐，
当晚把尸体用人力三轮车拉到东河
区王大汉营子包伊公路7.5公里处抛
于公路下涵洞内。最终，法院以故意
杀人罪判处王本余死刑，缓期二年执
行；以奸淫幼女罪判处无期徒刑，决
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1997年8月，王本余被安排到内
蒙古第五监狱服刑。王本余说，他从
1998年起就开始写申诉，说自己是冤
枉的，总共写了三次。因为他不停申
诉，减刑也受到了影响，1999年他才
被改判无期。之后他不再写申诉，

“因为害怕影响减刑”。

在接受采访时，王本余说他自己
后来一度彻底失去了“能出去”的想
法，开始接受现状劳动改造。但转机
却在 2012年出现，此时，仍在监狱里
服刑的王本余并不知道外面所发生
的一切。

2007年 8月 7日晚，北京市丰台
区大红门西前街 60号门外发生一起
凶杀案，死者为37岁的女子杨某。

2012年2月13日，该案犯罪嫌疑
人李彦明被北京警方抓获。在审讯
中，李彦明对杀害杨某的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此外还交代，1994年底的一
天，在内蒙古包头他和王本余合住的
平房里，他还杀过一个小女孩。他
说，之所以起杀心，是因为几天前，一
名满身酒味的男子曾追打他，几天后

他看见打他的男子领着一个小女
孩。之后，他在住地门口看见小女孩
路过，便把她叫到屋里，用双手掐住
她的脖子，将其杀害。他还交代，见
小女孩已死，他就把手伸进小女孩的
下体。后来王本余回来了，他告诉王
本余说他把小女孩掐死了。到了晚
上，他们把小女孩的尸体装到筐里，
然后骑着三轮车，在公路一个有桥的
地方，把筐扔到桥下。

李彦明的交代引起办案机关高
度重视。北京检方认为王本余案为
错案的可能性较大，立即组成调查
小组前往内蒙古调查。2012 年 12
月，办案人员见到了正在内蒙古伊
金霍洛监狱服刑的王本余。“当时觉
得一下子有了希望，那天激动得觉

都没睡好，当时就开始哭。”王本余
回忆说。

在对王本余案当年多本卷宗认
真仔细研究后，该案调查组发现，王
本余故意杀人案存在一些重大疑点。

比如，在强奸的证据上，王本余
当时曾供称他是在王蕾体内射精，但
案发后司法鉴定并没有在王蕾体内、
体外及衣物上找到精斑。为核实李
彦明有罪供述情况，北京检方委托公
安部法医鉴定中心对王蕾伤情形成
原因进行了鉴定。李彦明坦白王蕾
的下体伤情是其用手抠形成，而王本
余供述称是性交导致。公安部的物
证检验意见书证明，会阴部损伤符合
钝性物体作用形成，男性性器官单独
作用难以形成。

除了北京司法机关，王本
余案也得到内蒙古司法机关
高度重视。经过两地沟通协
调，2013年 7月，在内蒙古服
刑18年之久的王本余被释放。

2013年 9月，包头中院对
该案再审认为，原审判决认定
王本余犯故意杀人罪和奸淫
幼女罪，直接证据仅有王本余
的供述，没有客观证据印证，
部分间接证据存在瑕疵，不能
作为定案依据。检察机关在
再审中提交的李彦明供述和
公安部物证检验意见书等证
据，证明本案不能排除他人作
案的可能性。王本余在李彦
明告知其杀害王蕾后，仍然帮
助李彦明抛弃尸体，其行为构
成包庇罪，且情节严重，依法
应予惩处。据此，法院以包庇
罪判处王本余有期徒刑 3年
（刑罚已执行完毕）。

2013 年 11 月，王本余获
得国家赔偿150万元。

在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
时，王本余说，冤情洗脱的那

天，他当时就地哭了起来，“高
兴坏了，真的，就跟做梦一样，
当时大哭一场，总算盼到这一
天了。”

王本余说，当年的段姓审
判长跟他道歉说：“让你受委
屈了，那样判是当时的政策，
放到现在就不会出现这样的
情况了。”

2014年 11-12月间，李彦
明涉嫌故意杀人罪在北京二
中院开庭。在庭审中，王本余
出庭作证，与李彦明对质。对
于当天在法庭上所说的话，王
本余说他记不清了，只记得李
彦明说不知道杀人的事情。

“说的什么记不清楚了，只记
得北京实在太大了，冬天也不
算冷。”

2015年 1月，北京市第二
中级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被告人李彦明死刑，缓期
二年执行。

对于这个判决结果，王本
余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
已经知道了。”

■案发

8岁女孩被室友奸杀 帮忙抛尸后被认定为凶手

■入狱

被判刑后曾三次申诉 怕影响减刑放弃继续申诉

■转机

北京的凶杀案牵出真凶 检方赴内蒙古重新调查

■洗冤

时隔20年真凶终获刑

获赔150万 法官道歉

王本余获释后回到四川老家，家中残破不堪，柜子上的日历还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

■对话王本余

审判长跟我道歉：你受委屈了


